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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造合同营业税、所得税的应税收入确认

肖太寿渊博士冤

渊财政部财政科学研究所 北京 100142冤

建造合同是施工企业为建造一项资产或者在设计、技术、

功能、最终用途等方面密切相关的数项资产而订立的合同。这

里的“资产”是指房屋、道路、桥梁、水坝等建筑物以及船舶、飞

机、大型机械设备等。

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第 15号———建造合同》的规定，建造

合同收入确认与工程价款结算要分开进行账务处理：对工程

结算直接记入“工程结算”科目，而不是直接反映营业收入，在

会计处理上是借：应收账款；贷：工程结算（采取预收款方式

的，在预收工程款时，借：银行存款；贷：预收账款。工程结算

时，借：预收账款；贷：工程结算）。这种建筑合同收入确认与工

程价款结算的分离，导致了与建造合同相关的营业税、企业所

得税纳税义务时间的确定差异，这两种税的确认时间差异困

扰了不少建筑行业的财税人员。为了减少建筑企业的税收风

险，本文主要就建造合同的营业税和企业所得税的确认时间

问题进行详细分析。

一、建造合同企业所得税应税收入的确认时间

1. 在实践中，建造合同企业所得税的确认时间就是建造

合同收入确认的时间。其确认的法律依据如下：

《企业所得税法实施条例》第二十三条第（二）项规定：企

业受托加工制造大型机械设备、船舶、飞机，以及从事建筑、安

装、装配工程业务或者提供其他劳务等，持续时间超过 12个

月的，按照纳税年度内完工进度或者完成的工作量确认收入

的实现。

《国家税务总局关于确认企业所得税收入若干问题的通

知》（国税函［2008］875号）第二条规定：“企业在各个纳税期

末，提供劳务交易的结果能够可靠估计的，应采用完工进度

（完工百分比）法确认提供劳务收入。”其中提供劳务交易的结

果能够可靠估计，是指同时满足下列条件：淤收入的金额能够

可靠地计量；于交易的完工进度能够可靠地确定；盂交易中已

发生和将发生的成本能够可靠地核算。企业提供劳务完工进

度的确定，可选用下列方法：淤已完工作的测量；于已提供劳

务占劳务总量的比例；盂发生成本占总成本的比例。企业应按

照从接受劳务方已收或应收的合同或协议价款确定劳务收入

总额，根据纳税期末提供劳务收入总额乘以完工进度扣除以

前纳税年度累计已确认提供劳务收入后的金额，确认为当期

劳务收入；同时，按照提供劳务估计总成本乘以完工进度扣除

以前纳税期间累计已确认劳务成本后的金额，结转为当期劳

务成本。

2. 基于以上法律规定，建造合同企业所得税应税收入的

确认时间可以总结以下三方面：

（1）施工期跨越了一个或几个会计年度的跨期工程且在

资产负债表日尚未完工的建造合同，是在资产负债表日即 12

月 31日确认当期已完工程部分的合同收入。

如果建造合同的结果能够可靠地估计，在会计和税务处

理上，企业都应根据完工百分比法在资产负债表日确认合同

收入（当建造合同的结果能够可靠地估计时，会计与税法上没

有差异）。当期确认的合同收入=合同总收入伊合同完工进度

-以前会计年度累计已确认的收入。

如果建造合同的结果不能可靠地估计，在会计处理上，企

业不能采用完工百分比法确认合同收入，应区别以下两种情

况进行确认收入：淤合同成本能够收回的，合同收入根据能够

收回的实际合同成本加以确认。于合同成本不能收回的，不确

认收入。在税务处理上，建造合同的结果虽然不能可靠地估

计，企业也应根据完工百分比法在资产负债表日确认合同收

入（当建造合同的结果不能可靠地估计时，会计与税法处理上

有差异）。

（2）在以前年度开工本年度完工以及在本年度开工本年

度完工的建造合同，在合同完工的当期确认收入。

（3）能够确认的补偿费用（即合同变更、索赔、奖励等原因

形成的追加收入）发生的当期。

二、建造合同营业税纳税义务的发生时间

1. 现实中，建安企业对营业税确认时间存在以下严重的

思想误区：开具发票时才缴税。对于一项工程，在建设方和承

建方双方最终达成统一的结算意见前，企业收款是开具收款

收据收取工程款，企业收取的预收工程款、工程进度款、工程

已竣工但未全部收齐工程款或因其他非货币方式结算工程款

的，均不及时缴税，一直要等到工程结算需要开具发票时才缴

税，不需要开发票时就不缴税。有的工程从收取第一笔工程款

到最后结算的时间跨度长达数年，该缴的税款也就相应延缓

了数年才入库，期间收取预收工程款、工程进度款时均开具收

据或白条。这些思想误区使建造合同的营业税确认时间与税

法的规定严重不符，会给企业带来税收风险，应引起企业管理

层的高度重视。

2. 营业税纳税义务时间的法律依据：《营业税暂行条例》

第十二条规定：营业税纳税义务发生时间为纳税人提供应税

劳务、转让无形资产或者销售不动产并收讫营业收入款项或

窑59窑阴



阴财会月刊·全国优秀经济期刊

援 上旬

者取得索取营业收入款项凭据的当天。

《营业税暂行条例实施细则》第二十四条规定：“条例第十

二条所称收讫营业收入款项，是指纳税人应税行为发生过程

中或者完成后收取的款项。条例第十二条所称取得索取营业

收入款项凭据的当天，为书面合同确定的付款日期的当天；未

签订书面合同或者书面合同未确定付款日期的，为应税行为

完成的当天。”该实施细则第二十五条第二款规定：“纳税人提

供建筑业或者租赁业劳务，采取预收款方式的，其纳税义务发

生时间为收到预收款的当天。”

3. 基于以上建筑行业纳税义务时间的法律依据，建筑

业营业税纳税义务的发生必须是发包方与承包方对工程进

行了结算，具体纳税时间分为以下五种：淤建造合同完成后

一次性结算工程价款办法的工程合同，为完成建造合同、施

工单位与发包单位进行工程合同价款结算的当天；于实行

旬末或月中预支、月终结算、竣工后清算办法的工程项

目，为月份终了与发包单位进行已完工程价款结算的当天；

盂实行按工程进度划分不同阶段、分段结算工程价款办法的

工程合同，为各月份终了与发包单位进行已完工程价款结算

的当天；榆实行其他结算方式的工程合同，为与发包单位结算

工程价款的当天；虞采取预收款方式的，其纳税义务发生时间

为收到预收款的当天。

如果对工程没有结算，实际上也就是对承包方提供的劳

务并未得到发包方的认可，承包方也就没有取得索取营业收

入款项的凭据，最终有可能发包方不付建设款。所以，如果双

方没有进行工程结算，税收上不应当作为营业税纳税义务的

实现。

三、案例分析

案例 1：2011 年初，甲建筑公司签订了一项总金额为

10 000 000元的建造合同，为乙公司建造一座桥梁。工程已于

2011年 2月开工，将在 2012年 6月完工，预计工程总成本为

8 000 000元。截至 2011年 12月 31日，该项目已经发生的成

本为 5 000 000元，预计完成合同还将发生成本 3 000 000元，

已结算并收到工程价款 4 000 000元。假定营业税税率 3%，不

考虑其他税费。

分析：

（1）发生成本 5 000 000元，借：工程施工 5 000 000；贷：

应付职工薪酬（原材料等）5 000 000。

（2）结算并收到工程价款 4 000 000 元，借：银行存款

4 000 000；贷：工程结算 4 000 000。

（3）缴纳税款 120 000元，借：应交税费———应交营业税

120 000；贷：银行存款 120 000。

（4）按完工百分比法确认收入=5 000 000/8 000 000伊

10 000 000=6 250 000（元），毛利=6 250 000-5 000 000=1 250 000

（元），计提营业税=6 250 000伊0.03=187 500（元）。

会计处理为：借：主营业务成本 5 000 000，工程施工——

毛利 1 250 000；贷：主营业务收入 6 250 000。借：营业税金

及附加 187 500；贷：应交税费 ———应交营业税 187 500。

备注：67 500元（187 500-120 000）的营业税应该以后与

建设方结算时再缴纳，有的税务局提出要缴纳营业税是不对

的，因为营业税是以结算为主的。

案例 2：2011 年初，甲建筑公司签订了一项总金额为

10 000 000元的建造合同，为乙公司建造一座桥梁。工程已于

2011年 2月开工，将在 2012年 6月完工，预计工程总成本为

8 000 000元。

截至 2011年 12 月 31 日，该项目已经发生的成本为

5 000 000元，预计完成合同还将发生成本 3 000 000元，已结

算工程价款 4 000 000元，实际收到 2 500 000元。2011年 12

月 31日，甲公司得知乙公司 2011年出现了巨额亏损，生产经

营发生严重困难，以后的款项很可能无法收回。假设不考虑城

建税和教育费附加，会计分录以汇总数反映，所得税税率为

25%，无其他纳税调整项目，预计未来有足够的应纳税所得额

予以抵扣相关的可抵扣暂时性差异。

分析：

（1）甲公司的税务处理：根据税法规定，甲公司应按完

工进度确认工程收入和成本。2011年，该项工程的完工进度为

62.5%（5 000 000衣8 000 000伊100%），应确认收入 6 250 000元

（10 000 000伊62.5%）、成本 5 000 000元（8 000 000伊62.5%）。另

外，甲公司取得建造收入应按“建筑业”税目缴纳营业税。营业

税的计税依据应为建造合同双方结算的工程价款 4 000 000

元，应缴营业税 120 000元（4 000 000伊3%）。

2011年，税务上确认建造合同所得 1 130 000元（6 250000原

5 000 000原120 000）。

（2）甲公司的会计处理：根据现行会计准则的规定，2011

年 12月 31日，由于乙公司当年经营发生严重困难，甲公司今

后很难收到工程价款，属于建造合同的结果不能可靠估计的

情况，不能按完工百分比法确认合同收入。这时，甲公司只能

将已经发生的成本中能够得到补偿的部分 2 500 000元确认

为收入，同时将发生的合同成本 5 000 000元全部确认为当期

费用。淤实际发生合同成本时，借：工程施工 5 000 000；贷：应

付职工薪酬（原材料等）5 000 000。于结算工程价款时，借：应

收账款 4 000 000；贷：工程结算 4 000 000。盂收到工程价款

时，借：银行存款 2 500 000；贷：应收账款 2 500 000。榆确认建

造合同的收入、费用时，借：主营业务成本 5 000 000；贷：主

营业务收入 2 500 000，工程施工———毛利 2 500 000。虞计提

营业税时，借：营业税金及附加 120 000；贷：应交税费———应

交营业税 120 000。愚缴纳营业税款 120 000元时，借：应交税

费———应交营业税 120 000；贷：银行存款 120 000。

2011 年，会计上确认建造合同的收益-2 620 000 元

（2 500 000原5 000 000原120 000）。

（3）差异分析：2011年，对于此项建造合同，会计上确认

收益-2 620 000元，税务上确认所得 1 130 000元，会计处理

比税务处理少计所得 3 750 000元。因此，甲公司在申报 2011

年企业所得税时，应调增应纳税所得额 3 750 000元。这时，根

据《企业会计准则第 18号———所得税》的规定，应当确认递

延所得税资产 937 500元（3 750 000伊25%）。借：递延所得税资

产 937 500；贷：应交税费———应交所得税 937 500。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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